
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关

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、《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金

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认真负

责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相

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公司本次修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

相关意见 

1、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公布的《关于修改

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〉的决定》、《关于修改〈上市公司非公

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〉的决定》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及

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进行修改，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。本

次发行完成后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、增强公司竞争力，符合公司

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2、公司与辽宁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签署的

《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

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此项关联交易

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没有对

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，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

行为和情况。 

3、公司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分析及

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，符合相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公司采取的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作出

的承诺符合中国证监会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、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



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》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 

4、董事会就上述审议事项提前知会了我们并提供了相关资料，

经我们认可同意后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

关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上述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股东大会在审议相关

议案时，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。 

综上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修改后涉及的关联交易

公平、合理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

合法权益，我们同意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等相关议案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李卓    哈刚    吴粒    陈红梅 

 

 

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


